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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設 置 、 撤 銷 和 更 改 輔 航 設 備 、 航 道 、 錨 地 及 其 他 港 口 設 施 ）  
 

橫 置 於 沙 頭 角 海 的 浮 柵 欄  
 
 
 2009 年 5 月 19 日 ， 沙 頭 角 海 水 域 將 放 置 四 個 繫 泊 浮 泡 ， 分 別 以

PN-STK1 、 PN-STK2 、 PN-STK3 和 PN-STK4 為 記 ， 以 便 設 置 兩 段 浮 柵

欄 ， 即 外 段 和 內 段 。  
 

( i)  外 段 為 連 接 下 列 (a)至 (c)坐 標 （ WGS 84 基 準 ） 的 浮 柵 欄 ：  

(a) 位 置 (A) 22°  32.380'N 114°  14.300'E 
(b) 浮 泡 PN-STK4 22°  32.410'N 114°  14.100'E 
(c) 浮 泡 PN-STK3 22°  32.364'N 114°  14.040'E 

 
(ii)  內 段 為 連 接 下 列 (d)至 (f)坐 標 （ WGS 84 基 準 ） 的 浮 柵 欄 ：  

(d) 位 置 (B) 22°  32.640'N 114°  13.600'E 
(e) 浮 泡 PN-STK1 22°  32.410'N 114°  13.900'E 
(f) 浮 泡 PN-STK2 22°  32.425'N 114°  14.010'E 

 
2. 通 航 水 道 介 乎 外 段 與 內 段 浮 柵 欄 之 間 ， 寬 100 米 ， 供 船 隻 進 出 。 水

道 入 口 處 駐 有 水 警 輪 。 警 方 或 會 限 制 船 隻 進 出 或 封 閉 水 道 而 不 作 事 先 通

知 。 若 船 隻 須 於 水 道 封 閉 時 進 出 ， 其 船 長 或 船 隻 負 責 人 應 聯 絡 駐 守 現 場 的

警 員 。 如 須 警 方 預 先 安 排 通 行 及 ／ 或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與 警 方 聯 絡 （ 電 話 ：

2603 4060； 傳 真 ： 2602 7353） 。  
 
3.  繫 泊 浮 泡 亮 燈 與 否 ， 全 視 乎 警 方 的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。 凡 在 附 近 水 域 航

行 的 船 隻 ， 務 須 謹 慎 駕 駛 ， 尤 須 注 意 現 場 警 員 的 指 示 。  
 
4.  本 佈 告 附 有 浮 柵 欄 概 位 示 意 圖 。  
 
 
 
 海 事 處 處 長 譚 百 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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